
和静县 2023年度公开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结果情况说明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州党委、州人民政府《自治州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文件要求，对所有部门的整

体支出、所有项目支出开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

绩效管理，形成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价，

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为提高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将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情况报告报当地党委、政府和人大通过后要向社会公开，

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根据以上要求，现将评价结果情况说明

如下：

一、2023 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一）2023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1、项目实施情况：该防治项目外业施工于 2023 年 6 月 6

日正式开工，2023年 9 月 5 日顺利完成危石清理 245立方米、

主动网 2733平方米、混凝土挡石墙 22 米、排水沟 406 米、防

护围栏 430 米等防治工程中的各项设计指标，达到了预期的防

治效果。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290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 1：危石清理、SNS主动防护网安装、混凝土挡石

板、警示牌、大理石工程说明碑等安装施工。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 0.52平方千米。目标 2：通过项目的实施，提升监测预



警区地质灾害防范能力。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4.86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绩效目标编制缺乏合理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

政策制度要求，绩效目标及其指标的设定与项目属性特点和支

出内容相关联程度较高。绩效指标覆盖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并在数量、质量、成本、时效、效益指标和满意

度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设置的个别绩效指标不符合客观实际且

不能够实现，如：时效指标“SNS 主动防护网安装工作完成及

时率=199百分比”，实际完成 100%，及时率 199%无法完成。

（2）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存在不全面、不客观的情形。根

据 2023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项目支出自评

表填报数据显示数量指标中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0.52 平方千米，

实际完成填写为 0.52 平方千米，评价组通过和静县自然资源局

提供的和静县巩乃斯镇第十一小学潜在崩塌点防治工程（二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中标通知书以及验收报告得出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完成 0.2 平方千米，存在不全面、不客观的情形。

（3）项目资料整理、归档工作不够及时。通过在报告撰

写前期收集基础数据、实际撰写报告时对佐证材料的需求，需

要相关负责人配合提供资料，但部分档案资料不完备未及时提

供。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一是

静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要在预算编制时充分考虑可实现性，合



理估计工作量，从严、从高设定指标值，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对

预算编制执行的引导、约束和控制作用，确保既定目标顺利完

成。二是静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在绩效指标设置时应遵循高度

关联、突出重点、量化易评的原则，做到总目标及子目标有机

衔接。

（2）加强绩效自评工作管理，保障数据填报真实性。建

议和静县自然资源局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对必要的数据

信息及时采集调研，了解各项工作每个绩效节点应上报的绩效

数据，保障数据填报真实性，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有效依

据。

（3）加强档案管理。建议和静县自然资源局加强项目前

期审批、全过程绩效管理等档案资料及时收集、整理、归档管

理，使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二）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

1、项目实施情况：2023年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568

万元。共受益农户 376户，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激发

了我县农牧民群众购买大型、复合型、绿色环保高效农机装

备的热情。各类先进适用农机具增长迅速，促进了全县农机

装备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1568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 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年度资金在 10 月底前全

额支付完毕。目标 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0%以

上。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8.98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农机购置补贴申请表填报“一卡通”账号与实际发放

补贴资金“一卡通”账号不一致，导致补贴资金发放很长时间后，

农户已消费完补贴资金还在询问填报的卡号未收到农机补贴

资金现象。

（2）从 2022年开始，自治区全面实施新疆农机补贴 APP

为申请农机补贴唯一通道，因农户不会操作，致使申请农机补

贴延误、上传信息不合规，未能实现补贴资金申领“最多跑一

次”。

（3）农户购置农业机械需求旺盛，因中央分配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额度与农户购买力不匹配，农户当年购置机具因补贴

资金不足未能享受购置补贴，顺延下一年优先享受。从某种程

度上降低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4）绩效目标编制缺乏合理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

政策制度要求，绩效目标及其指标的设定与项目属性特点和支

出内容相关联程度较高。绩效指标覆盖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并在数量、质量、成本、时效、效益指标和满意

度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设置的绩效指标符合客观实际且能够实

现。验证指标的数据信息可获得。但通过分析项目绩效目标表

发现部分指标未能准确、客观系统地反映项目情况，如：社会

效益指标“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预期指标值设置过低，实际

完成值偏高。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加强资金管理。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资金审核

制度，确保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加强工作人员责任心，跟踪落实资金到位情况，

逐个打电话进行访问。

（2）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宣传工作，

拓宽宣传渠道，提高群众知晓率，着力解决群众申领农机购置

补贴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努力为农民办实事，保障所

有群众的自身权益。

（3）落实责任任务。项目单位与业务有关部门进行积极

协调沟通，提升为民服务意识，主动靠前，给群众做好解释工

作，及时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规范绩效目标管理。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科学合理

精准编制绩效目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严

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将资金预算安排与绩效目标相结合。

（三）和静县第二中学小学部教学楼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1、项目实施情况：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

（新发改投资规〔2021〕91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投

资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0〕2 号）等相关政

策要求，完成和静县第二中学小学部教学楼及附属设施建设项

目。项目实施后，显著改善了学校的办学环境，解决因城镇化

建设，中心区域小学生数量激增，缓解中心区域小学就读压力，

受益学生 1080 名，得到了受益家长学生认可。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1400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 1：该项目在第二中学校园内新建一栋建筑面积为

7700平方米的教学楼；目标 2：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显

著改善学校的办学环境，也解决了学校的需求，提升了学校

的校园环境，受益学生 1080名，得到了家长及学生的认可。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1.83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绩效目标编制缺乏合理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

政策制度要求，绩效目标及其指标的设定与项目属性特点和支

出内容相关联程度较高。绩效指标覆盖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并在数量、质量、成本、时效、效益指标和满意

度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设置的绩效指标符合客观实际且能够实

现。验证指标的数据信息可获得。但通过分析项目绩效目标表

发现部分指标未能准确、客观系统地反映项目情况，如：数量

指标“建筑面积≥7700 平方米”，根据单位提供的可研、批复、

合同均是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与实际不符。

（2）项目资料整理、归档工作不及时。 通过在报告撰写

前期收集基础数据、实际撰写报告时对佐证材料的需求，需要

相关负责人配合提供资料，但部分档案资料不完备未及时提供。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一是

静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要在预算编制时充分考虑可实现性，合

理估计工作量，从严、从高设定指标值，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对

预算编制执行的引导、约束和控制作用，确保既定目标顺利完



成。二是静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在绩效指标设置时应遵循高度

关联、突出重点、量化易评的原则，做到总目标及子目标有机

衔接。

（2）加强档案管理。建议和静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加强

项目前期审批、全过程绩效管理等档案资料应及时收集、整理、

归档管理，推进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四）2023 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1、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已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工作接收移交人数 1230 人，保障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管

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确保国有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并对死亡退休人员家属进行慰问，

协助开办追悼会。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33.52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 2023年我县接受移交人数 1289人，退休人员管理

服务工作与原企业 100%分离。原国有企业 100%不承担移交

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国有企业新办理退休人

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的比例 100%。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9.23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调查发现还有部分人群完全不了解该政策。部分人员表示对退

休人员关心关怀不够，对工作开展落实情况不太满意。（2）制

度不够健全，缺乏完善制度流程，没有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流



于形式。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通过会议宣传、广

场宣传、下乡宣传等多种宣传方式，向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现场

宣传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政策；通过搭平台、建机制、

强队伍等，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2）按照项目实施要求，严格执行项目建设规程，加强

对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督管理，重视过程管理，成立项目工作小

组，明确分工及职责，督促项目进度及质量监督，保证项目顺

利开展。

（五）中共和静县委员会办公室整体绩效

1、项目实施内容：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各级资金投入总数：820.68万元。

3、部门整体工作目标：

目标 1.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根据县委关于全县工作的总体部署，结合实际，围绕中心，

扎实履行“三服务”职能；目标 2.专用通信保障高效可靠。系统

维护单位数量 140个，保障会议正常开展；目标 3.档案服务管

理常态化开展。开展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工作，计划扫描 22

万页历年纸质档案；与档案馆数据库挂接；目标 4.狠抓学习，

不断提高班子科学决策水平；计划召开专题研讨会 6 次；反复

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目标 5.坚定



不移维护社会稳定。从大局出发，有效贯彻落实中央各项精神，

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1.80分，绩效评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单位未能制定全面的中长期计划。和静县委办公室

未结合和静县实际情况制定相关中长期规划仅制定了当年工

作计划。

（2）年度计划内容不完善。和静县委办公室制定了《中

共和静县委办公室 2023 年工作计划》，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严格落实自治区、自治州党委和县委各项部署要求，立足“四

最一中枢”职能定位，扎实践行五个坚持，服务决策、服务落

实、服务发展，为县委科学决策作出积极贡献。经绩效评价小

组查看，年度计划内容，存在年度计划缺少明确的总体目标；

各项任务目标不够具体量化，科室责任主体未明确；计划内容

不全面，缺少“三服务”质量达标、脱贫攻坚专题数据库等内容。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单位应全面建立中长期计划，确保单位更好地发挥

公共管理职能。单位中长期战略规划是单位发展的指导方针，

对于单位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议被评价部门单位完善

部门中长期工作计划，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以

保证充分发挥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



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公共管理职能，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

效果。

（2）完善年度工作计划，落实责任主体。部门预算单位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

神，围绕和静县委、县人民政府部署工作要求，紧密联系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制定明确、全面、完整的部门单位年

度工作计划，反映部门总体工作思路，应当包含明确的总体目

标、计划实施内容、责任主体相关内容，结合部门职能细化各

科室履行的任务计划安排，提升年度计划的科学完整性。

二、评价结果应用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此次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情况，抓好

项目评价结果公开及整改工作。一是将重点项目评价结果向县

委、政府、人大主要领导汇报，同时将结果向项目实施单位通

报，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二是组织单位对存在问题及建

议进行整改，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将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财政编制部门预算和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不断改进预

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水平。


